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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77/2021_2022__E9_94_80_E5

_94_AE_E6_8A_A5_E5_c46_77551.htm A企业将一辆使用年限

到期的桑塔纳轿车作报废处理，该车残值为6663.58元，记入

“固定资产清理”科目。2002年11月，企业将此车出售，取

得售车款50800元。对于这笔销售收入如何征税，大家意见不

一。 有人认为该车应作为废品处理（虽然其仍具有使用价值

），出售时应视同销售废品，根据《增值税暂行条例》的规

定征收增值税；有人认为该车属于旧机动车，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旧货和旧机动车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

税[2002]29号）的规定，旧机动车售价未超过原值的，免征增

值税。 问：该企业出售车辆是否应征收增值税？ 答：根据国

内贸易部发布的《旧机动车交易管理办法》规定，旧机动车

是指办理了机动车注册登记手续，距报废标准规定年限一年

以上的汽车或摩托车及特种车辆。 该企业的桑塔纳轿车因使

用年限到期已作报废处理，不属于旧机动车的范畴，不适用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旧货和旧机动车增值税政策的通

知》的规定。 另据《报废汽车回收管理办法》规定，报废汽

车拥有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办理机动车报废手

续。公安机关应当于受理当日，向报废汽车拥有单位或者个

人出具《机动车报废证明》，并告知其将报废汽车交售给报

废汽车回收企业。报废汽车拥有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及时将报

废汽车交售给报废汽车回收企业。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将

报废汽车出售、赠予或者以其他方式转让给报废汽车回收企

业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报废汽车的收购价格，按照金属含



量折算，参照废旧金属市场价格计价。 根据这一规定，该企

业应将其桑塔纳轿车交售给报废汽车回收企业，并按废旧金

属市场价格出售该车辆。但上述情况来看，该车残值仅

为6663.58元，而售车款却为50800元，由此可判断该企业没有

通过规定渠道将报废汽车进行回收处理。对该企业出售报废

车辆取得的全部收入，应按《增值税暂行条例》的规定征收

增值税，税率为17％。 另据《报废汽车回收管理办法》的规

定，报废汽车拥有单位或者个人将报废汽车出售、赠予或者

以其他方式转让给报废汽车回收企业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的

，由公安机关没收违法所得，并处2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

款。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

访问 www.100test.com 


